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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区制度实施办法 文号： 第89号政府令 《无锡市市区市容

环卫责任区制度实施办法》已于2007年7月30日经市政府第65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市 长 二○○七年八月八日 无

锡市市区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治理，维护整洁、美丽、文明的城市环境，根

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治理条例》、《江苏省城市

容貌标准》、《无锡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治理条例》等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

市区。 第三条 市容环卫责任区是指单位和个人所有、使用或

者治理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场所的土地使用权范

围以及治理范围。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场所的所

有权人是市容环卫责任人。所有权人、使用人、治理人之间

约定治理责任的，从其约定。 第四条 实施市容环卫责任区制

度，应当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

原则。 第五条 市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

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协调

，并根据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按照有关规定，不断完善

市容环卫责任区工作实施办法及考核标准。 建设、市政公用

、规划、园林、交通、水利、公安、工商、旅游、体育等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的实施工作

。 第六条 区人民政府是本辖区的市容环卫责任监管人（以下

简称监管人），其具体职责是： （一）负责制订本辖区落实



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的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明确其所属职

能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的工作职责； （二）负责与本辖区内的市容环卫责任人签

订市容环卫责任书，明确市容环卫责任人的日常治理义务，

建立台帐和工作档案； （三）将市容环卫责任区工作纳入本

辖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对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的

情况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考核； （四）接受市城市治理行

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及检查考核，针对本辖区

实施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的薄弱环节提出治理和整改意见，

并将结果抄告市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 （五）市人民政府

规定的其他职责。 区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监管人

确定的职能负责实施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的日常治理工作。 

第七条 市容环卫责任区的责任人按照以下规定确定，并由所

在辖区的监管人负责监督检查： （一）道路、桥梁、地下通

道、公共广场、公共绿地、公共水域、公共厕所等城市公共

区域，由相关治理部门负责； （二）街巷、住宅小区，由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实行物业治理的，由物业治理

单位负责； （三）商店、超市、集贸市场、展览展销场馆、

证券市场、宾馆、饭店等场所，由经营治理单位负责； （四

）机场、车站、码头、停车场、公交始末站点及其治理范围

，由经营治理单位负责； （五）穿城公路、城市隧道由治理

单位负责； （六）城市范围内的河道、湖泊等水域及岸线，

由使用或者治理单位负责； （七）建设工程的施工现场由施

工单位负责，尚未开工的建设工程用地由建设单位负责； （

八）文化、体育、娱乐、游览等公共场地由经营治理单位负



责； （九）市容环卫治理范围内的风景名胜区、经济开发区

、独立工业区内的公共区域，由治理单位负责； （十）机关

、团体、部队、学校、医院等单位以及企业的治理区域，由

本单位负责。 主、次道路两侧沿街市容环卫责任人的市容环

卫责任区范围是：横向为建（构）筑物沿街总长、纵向为建

（构）筑物墙基至道路路牙石（无路牙石的，以道路中心线

为界）的区域。 市容环卫责任人或者市容环卫责任区范围不

明确的，由所在辖区的监管人确定并告知；跨行政区域的，

由市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并告知。 第八

条 市容环卫责任人应当自觉遵守有关规定，签订市容环卫责

任书，并按照市容环卫责任书的约定，履行市容环卫义务，

维护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市容环卫责任人对责任区内发生的

违反市容环卫治理规定的行为，应当予以劝阻、制止；不听

劝阻、制止的，应当及时通知城市治理行政执法部门查处。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监督实施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的

权利，对不履行市容环卫责任的行为有权举报。 新闻媒体应

当配合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的

宣传，教育和引导市民履行市容环卫义务。 第十条 市人民政

府或者市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开展实施市容环卫责

任区制度的检查评选与考核，对成绩突出的监管人应当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条 市容环卫责任人拒不签订市容环卫责

任书的，由监管人明确其市容环卫责任，并责令限期签订市

容环卫责任书；逾期拒不签订的，由城市治理行政执法部门

对市容环卫责任人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二条 城市治理行政主

管部门、城市治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加强对市容环卫责任人

的指导，对不履行市容环卫责任的责任人，应当责令其限期



整改，督促其履行职责；逾期未整改的，监管人或者城市治

理行政执法部门可以代为履行，费用由市容环卫责任人承担

，并可以依法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三条 

城市治理行政执法部门应当配合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的落实

，对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治理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 第十四条 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城市治理行政执法部门

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监管人不执行本办法规定的，由上级行政机关组织

相关部门进行督察，并将结果列入干部政绩考核内容。 第十

五条 拒绝、阻碍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城市治理行政执法

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城市治理行政主管部门、城市

治理行政执法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治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江阴市、宜兴市可以

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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